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4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审计机构”）对文峰大世界

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文峰股份”)2024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内容

（一）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强调事项

1、2024年 12月，文峰股份委托长安信托设立《长安宁·盛世百瑞 1号财富

管理服务信托》。文峰股份作为委托人自行确认融资人，并对融资人资质、标的

债权收益权等进行审查；委托人监督融资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信托资金。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投资金额 1.5亿元。文峰股份在投前聘请中介机构对融资人

进行尽职调查，但核查内容不全面，未能了解到部分底层资产的完整信息。

2、2024年 8月，文峰股份的子公司文峰科技投资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2.19 亿元，因其审计报告合并范围不完整，约定重新审计、评估。后文峰科

技与江苏盖睿及其实际控制人签订了《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约定拟对该

项投资投前估值做出调整。

截止报告日，文峰股份已对上述两项投资进行了自查整改工作。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尊重审计机构为公司内部控制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的独立判断，审计机构增加强调事项段旨在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

关内容，不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截止报告日，公司管理层已针

对识别的内控缺陷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整改措施，针对长安信托，公司已委派专人

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再次前往现场全面考察底层资产情况，并获取相应的资料；针

对江苏盖睿，公司已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共管账户解除条件，后续由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审计，再由评估事务所结合审计结果进行评估，重新确认投资估值调整



各方持有的股权比例。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亦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持续完善

公司内部控制，加强审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全面关

注和跟踪公司各项对外投资情况，对投资可能涉及的风险点进行严格把关，有效

提升公司内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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